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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8·27”顶板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8 月 27 日 12 时 48 分左右，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郑煤电公司）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4.88 万元。

接到事故报告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规

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会同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安局、总工会，并邀请郑州市监察委员会派员参加，成立事

故调查组，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调阅资料、现场勘察、询

问人员、听取电话录音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依法依

规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新郑煤电公司上级公司情况

新郑煤电公司隶属于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郑煤集团）。郑煤集团为郑州市市属国有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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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矿井 47 处（直管矿井 10 处、兼并重组矿井 37 处）。新郑

煤电公司为郑煤集团直管矿井。

郑煤集团设有安全监察局、生产管理部、通防部、机电运

输部、改革发展管理部、综合业务部等 12 个职能部室，其中

安全监察局、生产管理部、通防部、机电运输部等 4 个部室负

责所属矿井的业务保安和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

（二）新郑煤电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新郑煤电公司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辛店镇境内，由郑州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51%）、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39%）、北

京联合德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共同出资建设，核定生

产能力300万吨/年，2004年10月开工建设，2010年9月正式投

产。矿井证照齐全有效，目前在册人员2635人，配有董事长、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工程师、生产副总经理、

安全副总经理、机电副总经理等矿领导，设有调度室、安全监

察科、生产科等11个科室和综采一队、综采二队、综掘一队等

17个区队。

该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主采二1煤层，平均煤厚5.5m，

倾角3°～15°，煤层自燃发火倾向性等级为Ⅲ类不易自燃，

煤尘具有爆炸性，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矿井2022年生产原煤260

万吨，2023年1～7月生产原煤169万吨；截至2023年7月底剩余

可采储量1.58亿吨，剩余服务年限37.6年；事故发生前处于正

常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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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系统和开拓部署情况

矿井采用立井单水平上下山开拓方式，双回路供电；通风

方式为两翼对角抽出式，主、副井进风，北、西风井回风；采

煤方法为走向长壁后退式，综采放顶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

顶板。安装有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紧急避险、压风自救、

供水施救、通信联络等系统。

矿井生产水平为-325m水平，目前有11采区、12采区、14

采区、22采区、24采区等五个采区。井下布置有2个综采工作

面：11210工作面（回收准备）、12203工作面；1个安装工作面：

12204（A）工作面；2个煤巷掘进工作面：22202上付巷、22202

下付巷；8个岩巷掘进工作面：14203上底抽巷联巷、14202上

底抽巷、14202中底抽巷、14201底抽巷车场、24采区运输下山、

24采区中部泵站、24201上底抽巷、24采区轨道下部车场；1个

技改项目：西翼深部进风立井井筒。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区域情况

1.事故区域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在11210工作面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

11210工作面位于11采区西翼中部，北邻11206工作面采空

区，南邻11202工作面采空区，西邻14采区上山保护煤柱，东邻

11204工作面采空区；工作面可采走向长度540m，倾斜长度273m，

共安装液压支架182架（含端头支架1架）。2022年3月份开始回

采，2023年8月25日距停采线15m时暂停回采，开始进行末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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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准备工作：在液压支架前扩超前棚，并在超前棚下打设抬棚

加固。

2.事故区域地质情况

11210工作面回采二1煤层，属于“三软”不稳定煤层，煤层

厚度变化较大，为1.2～12.7m，平均煤厚7.5m，煤质松软；顶

底板强度较低，直接顶为砂质泥岩（厚度0～2.6m），伪顶为碳

质泥岩（厚度0.1～0.5m），直接底为砂质泥岩。

事故发生时，工作面采高2.8m，平均煤厚2.5m。受停采线

附近SF4、F下19正断层和周边三面采空区影响，应力集中，20
#
～

23
#
液压支架段煤岩层起伏，顶板岩层破碎。

（二）11210工作面有关制度规定

1.《11210工作面作业规程》部分规定：

（1）工作面处理片帮措施：作业期间必须做好安全监护和

临时支护，避开滚落的煤、矸波及范围，确保退路畅通，严禁

空顶作业，并由班长现场指挥。

（2）若发生冒顶，按以下工序执行：人员进入煤壁侧作业

时，应先进行敲帮问顶，处理不安全隐患，并提前清理好退路。

2.《11210工作面末采上网及扩超前棚安全技术措施》部分

规定：

（1）扩超前棚过程中，提前进行敲帮问顶，防止帮顶掉渣

伤人。

（2）施工前先把退路清理干净，确保退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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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第 100架

第 92架

第 181架

第 1架

第 23架

第 22架

第 24架

1 1 2 1 0 上 付 巷

1 1 2 1 0 下 付 巷

事 故 发 生 地 点

转 载 机 头 位 置

四 部 皮 带 机 头 位 置

下 端 头 支 架

第 2架

棚 距 7 5 0 mm

抬 棚
注 ： 根 据 措 施 规 定 ， 扩 小 棚 期 间 若

顶 板 压 力 显 现 ， 则 沿 倾 向 距 煤 墙

3 0 0 -5 0 0 mm打 设 一 道 抬 朋 ， 使 用

4 mπ 型 钢 或 圆 木 做 梁 ， DW2 5 或 DW2 8

单 体 柱 做 腿 ， 一 梁 三 柱 。

事 故 发 生 地 点 距 下 端 头 约 3 7 . 5 m

采 煤 机

此 处 未 打 设 抬 棚 加 固AB

剖 面 线

第 4架

第 5架

前 部 运 输 机

后 部 运 输 机

工
作

面
中

对
中

长
2
7
3
m

下 端 头 距 转 载 机 头 3 5 m

下 端 头 距 四 部 皮 带 机 头 7 0 m

第 3架

第 21架

第 20架

图1 11210工作面平面示意图

第23架
 圆木梁

 圆木腿

搭接200mm搭接200mm 1500mm

采煤机电缆槽

采煤机齿轨

前部运输机槽子

回

采

侧

采

空

区

侧

BA

2300mm

2800mm
约

400mm

图2 事故发生前11210工作面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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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过程中，若顶板压力显现，则沿倾向距煤墙300～

500mm处在施工好的超前棚下打设抬棚加固，使用4mπ型钢或圆

木做梁，DW25或DW28单体柱做腿，一梁三柱，并使用防倒钢丝

绳进行防倒。

（4）施工过程中，及时清理施工地点浮煤、杂物，确保每

个施工工序作业时退路畅通，当前工序未完成严禁进行下一工

序。

（5）施工中如遇顶板破碎出现片帮、流煤或有片帮、冒顶

征兆时，必须坚持采用撞楔法进行超前护顶，先挺后扩，即采

用径木或杄椽，斜向上向巷顶打入，外露长度不超过总长度的

三分之一，挺顶角度、打设间距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帮顶稳定

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6）出现顶板流渣或流煤情况危急时，所有人员必须立即

撤离至架间行人通道安全地点。

（三）事故经过、抢险救援和报告等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8月27日6时10分许，综采二队队长栗舒畅组织召开

八点班班前会，安排在11210工作面扩超前棚和清理浮煤等工

作；当班出勤23人，跟班队长为综采二队副队长郭新祥，当班

班长为张占锋。张占峰对入井人员进行了分工，其中张卷超、

崔建朝负责清理浮煤，任化松负责补设撑杆。8时左右，作业人

员陆续到达11210工作面后开始作业，综采二队队长栗舒畅到达

11210工作面进行安全巡查。9时许，郭新祥到达工作面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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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安全检查，其间未安排处理8月26日4点班遗留的22
#
、23

#
液压

支架超前棚处未打设抬棚加固的事故隐患。10时许，栗舒畅巡

查完11210工作面后离开升井。12时30分左右，张占锋发现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顶板掉矸，便喊任化松、张卷超和崔建朝共

同来处理，张占锋安排崔建朝站在24
#
液压支架下负责安全监护，

他与任化松分别站在23
#
、22

#
液压支架超前棚下处理顶板掉矸，

张卷超站在22
#
、23

#
液压支架之间的采煤机电缆槽前递送物料。

12时48分左右，张占锋、任化松在安设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上的

荆笆时顶板掉矸情况加剧，崔建朝看到后喊“流渣了、撤”，

张占锋、任化松迅速撤离，随即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煤壁和顶

板发生片帮、冒顶，张卷超被冒落的煤矸冲倒掩埋，至此事故

发生。

第23架

 圆木腿

顶板冒落2. 3m高

×1. 7m长×2m宽

冒落后煤杆堆积1. 7m

高×2. 4m长×3m宽

采煤机电缆槽

采煤机齿轨

前部运输机槽子

约
4
0
0
m
m

2
8
0
0
m
m

单体液压支柱

BA

回

采

侧

采

空

区

侧

图3 11210工作面事故地点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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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抢险救援情况

张卷超被煤矸掩埋后，张占锋、任化松立即开始救援，同

时张占峰让崔建朝喊人来救援，崔建朝便通过工作面载波电话

呼喊跟班副队长郭新祥。12 时 48 分许，郭新祥、矿安监大队

瓦检员郭玉安听到载波电话呼救后陆续赶往事发地点，到达后

看到张卷超已被扒出，头部有流血，郭新祥用自身上衣将其头

部包住。12 时 53 分，郭玉安用 11210 下付巷转载机头处电话

向矿调度室汇报了事故情况并请求救护队入井救援。接报后，

矿调度员郭朝军立即通知矿救护中队入井开展救援工作，随后

通知矿后勤管理科科长韩银行联系医院到矿抢救。13时 03分，

郭朝军通知井下带班矿领导生产副总经理杨江伟到11210工作

面指挥抢险。13 时 05 分左右，郭朝军依次向后勤副总经理石

强（当天值班矿领导）、总工程师侯建军、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张璞、安全副总经理刘新生等矿领导汇报了事故情况，矿

领导先后到达调度室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13 时 20 分许，张占锋、任化松、崔建朝搀扶张卷超到达

11210 下付巷四部皮带机头处等待救护队到来。13 时 40 分，

救护队到达，检查发现张卷超脉搏、呼吸微弱，头部和腰部有

伤口，在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并为其佩戴苏生器后用担架运往

井上。14 时 16 分，张卷超升井后被井口等待的救护车送往新

郑华信民生医院抢救。16 时 29 分，张卷超因伤情严重转院至

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新郑市第二人

民医院医务科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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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卷超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时间为 8 月 27 日 23 时

50 分。

3.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根据张璞安排，新郑煤电公司调度室于8月27

日14时26分向郑煤集团调度指挥中心报告了事故情况，于8月27

日14时44分向新郑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报告了事故情

况，未按《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第八条
1
的

规定同时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报告。

人员抢救无效死亡后，新郑煤电公司于 8 月 28 日 8 时 33

分向新郑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进行了续报，于 8 月 28

日 8 时 43 分向郑煤集团调度指挥中心进行了续报。郑煤集团

调度指挥中心于 8月 28 日 8时 59 分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

南局报告了事故情况，于 8 月 28 日 9 时 09 分向郑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报告了事故情况。

张璞接到事故报告后，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第九条
2
和《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第六

条
3
的规定，在事故发生后 1 小时内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1 《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矿安〔2023〕7 号）第八条：矿山发生事故(包

括涉险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矿山负责人；矿山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报告事故发

生地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同时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

2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

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3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第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较大涉险事故，其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10

报告。

4.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新郑煤电公司开展了善后处理工作，于2023

年8月30日和遇难矿工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遇难矿工遗体于8

月31日在新郑市殡仪馆火化，矿区社会秩序稳定。

三、事故原因、性质和类别

（一）直接原因

11210工作面受断层和三面采空区等影响应力集中、顶板破

碎，综采二队职工张卷超在处理工作面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顶

板掉矸时违章
4
站在22

#
、23

#
液压支架之间的采煤机电缆槽前，煤

壁和顶板发生片帮、冒顶，冒落的煤矸将其冲倒掩埋，造成头

部受伤致死。

（二）间接原因

1.现场违章作业。现场作业人员在处理 11210 工作面顶板

掉矸前，未按规定
5
采取敲帮问顶、打设抬棚加固、撞楔法超前

护顶等措施；未按规定
6
确认作业时的安全撤离路线，未及时清

理作业地点附近的煤矸和杂物，导致退路不畅通。

2.事故隐患未消除作业。综采二队跟班的副队长疏忽大

4 新郑煤电公司《11210 工作面作业规程》“第二节 顶板”：工作面处理片帮措施：作业期间必须做好安全监护和

临时支护，避开滚落的煤、矸波及范围，确保退路畅通……

5 新郑煤电公司《11210 工作面末采上网及扩超前棚安全技术措施》“四、扩超前棚及预防煤体垮落安全技术措施”：

扩超前棚过程中，提前进行敲帮问顶，防止帮顶掉渣伤人……施工过程中，若顶板压力显现，则沿倾向距煤墙 300～

500m 处在施工好的超前棚下打设抬棚加固……施工中如遇顶板破碎出现片帮、流煤或有片帮、冒顶征兆时，必

须坚持采用撞楔法进行超前护顶，先挺后扩……

6 新郑煤电公司《11210 工作面末采上网及扩超前棚安全技术措施》“四、扩超前棚及预防煤体垮落安全技术措施”：

施工前先把退路清理干净，确保退路畅通……施工过程中，及时清理施工地点浮煤、杂物，确保每个施工工序作

业时退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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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对 8 月 26 日 4 点班遗留的未打设抬棚加固的事故隐患，

未向队长汇报，也未安排处理，导致现场作业人员在事故隐患

未消除情况下进行作业；当班安全检查员未发现和制止现场作

业人员在事故隐患未消除情况下的违章作业行为；生产科、安

全监察科对 11210 工作面收尾期间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3.现场未进行安全确认。综采二队队长、跟班的副队长在

对 11210 工作面安全巡查时均未发现 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顶

板掉矸的事故隐患；当班班长未发现 11210 工作面 22
#
、23

#
液

压支架超前棚处未打设抬棚加固、退路不畅通等事故隐患。

4.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不准确。矿井将 11210 工作面收尾期

间过应力集中区可能出现片帮、冒顶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为低

风险（应为重大风险
7
）；郑煤集团在新郑煤电公司 11210 工作

面收尾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结果备案时，未发现评估结果与

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

5.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矿井未按规定
8
组织对《11210 工

作面末采上网及扩超前棚安全技术措施》进行学习培训和考

试，仅综采二队在开工时的班前会上对当班作业人员进行了部

分内容的学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7 《河南省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研判管控实施办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矿安豫

联〔2023〕2 号）第十二条：煤矿应对以下关键环节开展重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1.采掘作业过地质构造带、应

力集中区……

8 新郑煤电公司《技术职责范围及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管理制度》“四、作业规程及安全技术措施贯彻学习”：

1.施工前所有参与人员通过学习必须掌握作业规程及安全技术措施的内容……3.施工单位命题进行考试，考试成

绩（副队长和班长的考试成绩必须达到 80 分以上）合格后方准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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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类别

通过调查取证、现场勘察认定，该起事故为顶板事故。

四、事故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

通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

全监察条例》等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责任

认定和处理建议如下：

（一）事故有关责任人员

1.张卷超，群众，综采二队采煤机司机，事故当班在处理

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顶板掉矸时，负责递送支护材料。安全意

识差，未确认作业地点安全状况和安全撤离路线；作业时违章

站在 22
#
、23

#
液压支架之间的采煤机电缆槽前。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2.张占锋，群众，综采二队班长，事故当班负责 11210 工

作面扩超前棚工作，事故现场安全第一责任人。在处理顶板掉

矸时未发现 11210 工作面 22
#
、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未打设抬

棚加固的事故隐患；未组织清理作业地点附近的煤矸及杂物导

致退路不畅通；在处理顶板掉矸前未按规定采取敲帮问顶、打

设抬棚加固、撞楔法超前护顶等措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建议给予留用察看处分，撤销其班长资格证。

3.郭新祥，群众，综采二队副队长，事故当班跟班，负责

当班 11210 工作面安全生产工作。未安排处理 8 月 26 日 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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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遗留的 22
#
、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未打设抬棚加固的事故隐

患；在对 11210 工作面安全巡查时未发现 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

处顶板掉矸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

予撤职处分。

4.李广明，中共党员，综采二队技术副队长，负责本队规

程措施的编制和贯彻学习工作。未按规定组织对《11210 工作

面末采上网及扩超前棚安全技术措施》进行学习培训和考试。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5.栗舒畅，中共党员，综采二队队长，负责综采二队全面

工作，本队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对 11210 工作面安全巡查

时未发现 23
#
液压支架超前棚处顶板掉矸的事故隐患。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6.李俊，综采二队党支部书记，负责综采二队队伍建设、

教育培训等工作。未按规定组织并监督《11210 工作面末采上

网及扩超前棚安全技术措施》的学习培训和考试，致使现场作

业人员违章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7.赵伟东，群众，安全检查员，负责事故当班现场安全监

督检查工作。未发现和制止现场作业人员在事故隐患未消除情

况下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

记大过处分。

8.王安国，中共党员，生产科技术员，负责 11210 工作面

技术管理和业务保安等工作。未有效监督综采二队规程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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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学习，对 11210 工作面收尾期间过应力集中区存在顶板掉

矸的事故隐患监督整改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

议给予记过处分。

9.蔡九阳，中共党员，生产科科长，协助生产副总经理分

管采煤系统技术管理和业务保安等工作。将 11210 工作面收尾

期间过应力集中区可能出现片帮、冒顶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为

低风险（应为重大风险）；对 11210 工作面收尾期间安全监督

检查不到位；对规程措施的落实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10.周基兴，中共党员，安全监察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协助安全副总经理分管矿井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对 11210 工

作面收尾期间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11.刘新生，中共党员，新郑煤电公司安全副总经理，分

管全矿安全监管和教育培训工作。对 11210 工作面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不到位、综采二队安全培训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9
的规定，处其上一年年

收入 20%的罚款。

12.杨江伟，中共党员，新郑煤电公司生产副总经理，事

故当班带班矿领导，分管全矿生产组织和采煤系统安全管理工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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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 11210 工作面收尾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结果不准确；

对生产科、综采二队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处其上一

年年收入 20%的罚款。

13.张璞，新郑煤电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郑煤集团已给予免职处理），矿井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人。对11210工作面收尾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审核把关不严，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事故发生后存在迟报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10
、第一百一十条

11
的规定，处其

上一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

14.陈辉，中共党员，郑煤集团生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正

矿部级），负责郑煤集团所属直管矿井采煤专业的业务保安工

作。在新郑煤电公司 11210 工作面收尾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结果备案时，未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二）事故有关责任单位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

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

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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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郑煤电公司“8·27”顶板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12
的规定，

建议对新郑煤电公司处70万元的罚款；事故发生后，新郑煤电

公司未按规定及时上报事故情况，依据《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第四十六条
13
的规定，建议对新郑煤电公司给予警告、并处10

万元的罚款。

2.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
14
的

规定，建议暂扣新郑煤电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

以上撤销班长资格证由郑煤集团实施；警告、罚款由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暂停或吊

销（撤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由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实施。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切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新郑煤电公司要严格规程

措施的编制、审批管理，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进行修改完善；严

格落实带班、跟班和值班制度，带班领导必须加强对重点工程、

关键环节的现场盯守；强化采掘工作面顶板现场管理，严格执

行“敲帮问顶”制度，严禁空顶作业，遇到顶板破碎、过地质

构造带及应力集中区等情况时，必须制定专项措施并监督落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3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296 号）第四十六条：煤矿发生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煤矿安全监

察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不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煤矿事故的……

1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

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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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二）做实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工作。新郑煤电公司

要构建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结果审查审核机制，组织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对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法、风险评估类别和等级、风

险管控措施和人员进行全面审查审核；重新组织对 11210 工作

面收尾期间的安全风险进行专项辨识评估，制定切实有效的管

控措施并严格落实。

（三）扎实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新郑煤电公司要完善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细化报告、登记、治理、督办、验收、

销号等环节的程序、方法和标准，逐一分解落实责任，并定期

进行考核，推动全员参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定专人对

排查出的事故隐患跟踪督促整改，在事故隐患消除前不得进行

其他作业。

（四）严格现场安全确认。新郑煤电公司要建立并严格落

实现场安全确认制度，明确重点岗位、关键环节的安全确认内

容和程序，落实人员责任，实现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的预知预

判，确保不安全不作业。

（五）加强职工教育培训。新郑煤电公司要健全完善教育

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在重点工程、关键环节开工前要对作业

人员贯彻学习规程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试，对考试不合

格人员严禁上岗作业，对培训走过场、搞形式或弄虚作假的科

（区）队责令立即停止作业并严肃追究责任，从根本上提升职

工安全素质和操作技能，杜绝“三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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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郑煤集团要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针对近年来事故多发势头，扎

实组织开展警示教育和反思，从思想、管理、制度、措施等方

面剖析深层次、根源性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并抓好落实，切

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组织所属矿井开展顶板管理专项安全风

险辨识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严格审核把关，有效管

控安全风险、消除事故隐患，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七）依法依规上报事故。郑煤集团及所属矿井要牢固树

立依法办矿理念，切实提高守法守规意识，在事故发生后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等规定及时、如实上报事故情况，杜绝瞒报、谎

报、迟报事故行为。

（八）强化医疗救治工作。郑煤集团及所属矿井要坚持生

命至上，把保护矿工生命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在事故发生后，

立即组织救援并第一时间将伤员送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要不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最大程度保护矿工生命安全。

河南省新郑煤电公司“8·27”顶板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9 月 15 日


